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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鹰潭市信江新区棚户区改造（娄家城中村）工程审计项目，该项目包含房屋建筑、园林绿化、安装等工程，房屋建筑31栋，建筑面积289972.8㎡，初步设计批复总投资102088万元，其中工程费用85479万元。经市财政结算审核金额81613.58万元。
2、服务范围
审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建设程序执行情况、招标投标情况、合同管理情况、勘察设计情况、施工管理情况、资金支付与结算情况、投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审查评价。
3、服务要求
3.1 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内容真实、完整、准确，格式符合采购人要求；
3.2 审计程序合法、合规；
3.3 工作底稿完整准确，取证单规范及时，并经相关专业审计人员签字确认；审计发现问题全面真实、定性准确、证据充分，审计建议恰当，对法律法规引用适当；
3.4 对审计工作实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和重要情况应及时向采购人报告；
3.5 建立健全对审计报告的内部复核机制；
3.6 成果编制的时间应能满足采购人的要求；
3.7 对完成的所有成果进行编制整理，并提供全部审计成果的电子版；
3.8 对因严重过失或故意提供不实或内容虚假的审计报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9 中标人及审计人员严守保密义务，不得对外透露审计过程及结果；审计人员完成项目时纸质版资料及电子版资料全部移交采购人，不得留有备份资料。
3.10 中标人须提供审计报告初稿及电子版1份，审计报告定稿数量须按招标人要求数量提供。
4、审计服务人员要求：
4.1 因本项目具有工期紧张、任务量大、质量标准严苛的特点，为保障项目实施质效，投标人拟派项目团队全体人员须于初稿出具前全程驻场服务；项目负责人及团队各成员应坚守现场全职办公，未经采购人书面批准不得擅自更换，确因特殊情况需更换人员的，投标人须提前 15 个工作日提交书面申请，并附新派人员资质证明文件，且新派人员资质等级不得低于原派驻人员，经招标人同意后更换；针对采购人提出的各类疑问及修改需求，拟派驻场人员须在接收需求后按照要求响应并提交符合要求的返稿；驻场团队应建立周度汇报机制，每周向采购人开展审核结果专项汇报，并同步提交书面汇报材料；项目初稿编制完成后，由工程类团队成员（不低于中级工程师或一级造价师资格）及一名财务负责人专职驻场，负责后续审核深化、问题整改、成果完善及与采购人的日常对接协调等相关工作，至采购人同意撤场。
4.2 现场审计结束后，项目团队根据采购人项目进展情况或采购人要求适时返场服务。
4.3 按照项目进度需求，拟派人员应服从采购人的工作安排，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需要，适当增加人员。
4.4 人员配置（以下为最低配置要求）
拟派团队人员要求：项目组至少配备 4 位人员（含项目负责人 1 人、财务协审人员 1 人），因服务过程中需要查看现场等，所有人员年龄要求须不超过 65 周岁。
4.5 若招标人在对中标人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中标人派驻的人员无法完成该项目的审核，或者审核效果达不到招标人的要求，招标人有权要求更换拟派驻的人员参与项目的审核，或者增加审核人员，直至满意为止。
5、在岗时间要求
应驻场的项目负责人每月在岗时间不得少于22个工作日，项目团队其他成员每月在岗时间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对于未达到在岗时间要求的人员，实行累计警告管理，警告上限为3次；累计达到警告上限的，将按规定启动人员更换流程。
第5点评审依据：供应商需提供满足以上要求的承诺函，未提供上述材料的，视为不满足本项条款要求（格式自拟），注：联合体参与投标的，联合体双方均需加盖公章。
6、应急响应到场要求
服务团队需保持通讯畅通，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须在0.5小时内完成响应，并在2小时内抵达指定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第6点评审依据：供应商需提供满足以上要求的承诺函，未提供上述材料的，视为不满足本项条款要求（格式自拟），注：联合体参与投标的，联合体双方均需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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